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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办法》的通知

现将《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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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
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办法

    第一条  为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环境，限制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最大限度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是指本市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作为本办法的实施主体，上述用人单位在录用从业人员前，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查询申请；发现近十年内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应当不予录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条  用人单位对通过查询获悉的有关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应当保密，不得散布或者用于其他用途。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性侵害违法犯罪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等规定的强奸，强制猥亵、侮辱，猥亵儿童，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等犯罪行为，依法被判处刑罚或被决定相对不起诉的；
（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猥亵行为被行政处罚的人员；
（三）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所掌握的，已经鉴定被认为具有性侵害病态心理、人格异常的，如恋童癖、性控制能力弱等。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是指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培训、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单位、组织、机构等，包括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文化教育、职业技能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文化、体育等技能训练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未成年人安置、救助机构；婴幼儿照护和未成年人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各种校外托班、夏令营等临时看护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等。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人员”包括教师、培训师、教练、保育员、医生、青少年事务社工、儿童心理咨询师等直接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工作人员，也包括行政工作人员以及保安、门卫、驾驶员、保洁员和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举办者、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成员、监事等虽不直接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便利的其他工作人员。
第七条  共青团、教育、人社、卫健、民政、体育、文广旅游等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单位及主管部门，在拟录用工作人员前，应当到本辖区的基层人民检察院提出查询。申请查询单位可以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请查询，也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通过网络远程查询。
第八条  对于本单位在职工作人员，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要求，逐步进行核查和处理。
其他法律、法规对违法犯罪人员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另有禁止或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相关单位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请查询的，须填写申请表，证明该单位负有未成年人保护、监管责任，指定查询人员在该单位从事相应工作。指定查询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单位执照原件（经营性机构）办理查询。
第十条  相关单位通过网络远程查询的，应当先向检察机关提供书面申请材料，包括该单位执照（经营性机构）或者相关证明、指定查询人员的身份信息。证明该单位负有未成年人保护、监管责任，指定查询人员在该单位从事相应工作。
检察机关对相关单位申请远程查询的信息审核通过后，录入该单位指定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对其进行授权，相关单位得到授权后可通过微信“未检甬爱”小程序进行远程查询。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收到相关单位的书面或者网络申请后，同意查询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查询结果告知书。
第十二条  查询结果告知的内容包括：
（一）有无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
（二）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应当如实、完整地提供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具体内容，包括违法犯罪的时间、处理结果以及处理单位；
（三）其他需要告知的内容。
第十三条  被查询个人认为查询结果与事实不符，本人没有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异议。
第十四条  查询结果异议由受理查询并提供查询结果告知函的基层人民检察院受理。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应当对异议进行受理，并对相关违法犯罪记录进行复核，在7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单位或主管部门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人。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复核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检察机关对违法犯罪记录进行复核的，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协助做好复核工作。
第十六条 对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复核意见仍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宁波市人民检察院重新复核。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的重新复核为最终复核。
第十七条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岗位的监管，督促用人单位及时进行查询，避免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岗位。
团市委履行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加强相关成员单位的联系、协调、督促。负责对下属事业单位宁波市青少年宫、各区县（市）团属青少年宫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人员招录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人员招录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对下属公立医疗卫生单位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人员招录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文广旅游局负责对辖区内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人员招录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体育局负责对下属单位、体育场馆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人员招录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民政局负责对辖区内儿童福利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人员招录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其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人员招录工作，由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要加强与检察机关在性侵害违法犯罪数据查询中的工作衔接，指定专人负责配合行政处罚、异地刑事处罚等内容的查询。
第十九条  检察机关对性侵害违法犯罪查询结果应用情况进行监督。对于工作中发现的相关单位、部门对本办法执行、监管不力的情况，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等方式监督落实。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附件2

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
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操作流程
 
一、线下查询
1.在网上下载并填写《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申请表》，写明查询理由、被查询人姓名及身份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
2.指定查询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单位执照原件（经营性机构），到当地检察机关递交《申请表》一式两份；
3.检察机关在10个工作日内查询完毕并出具查询结果告知书，查询单位及被委托人需签订保密协议。

二、线上查询（必须为检察机关开通权限的单位指定人员才能提交申请）
1.打开微信点击底部发现按钮找到小程序入口；
2.点击小程序在搜索栏中输入“未检甬爱”，微信授权点击允许，进入人脸识别页面,输入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根据提示完成人脸识别,来到主页面；
3.通过“点击查询”对话框,进入界面，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即可提交查询申请；
4.检察机关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查询并出具查询结果告知书，查询单位及被委托人需签订保密协议。
附件3

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
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申请表

               人民检察院:
因   （查询理由)  所需,根据《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办法》，现委托 （办理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向你单位申请查询以下人员有无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特此申请。

                           单  位: （公章）
                             X年X月X日

附：被查询人名单
	查询单位
	被查询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附件4

宁波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人员
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工作检察机关联系人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胡舒雯
	89386096  15958831675

	海曙区人民检察院
	张  娟
	55010334  13567925032

	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原豫星
	87668436  15728044308

	镇海区人民检察院
	邬唯君
	86371226  13738486814

	北仑区人民检察院
	李清清
	86789813  15267854232

	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张琪苑
	87416446  18268618723

	奉化区人民检察院
	王凯玲
	89294214  17855860532

	余姚市人民检察院
	陈炜莹
	62776153  13616788786



	慈溪市人民检察院
	陈  妍
	63912091  15869543726

	宁海县人民检察院
	朱能巧
	83555512  13968357172

	象山县人民检察院
	陆金金
	59187716  1875833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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